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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68.64MWh 大型商用电力储能电站 

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协议签署概况  

基于 2015年 8月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

都电源”或“乙方”）与苏州中恒普瑞能源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恒普瑞”或“甲方”)签署的为整个江苏省范围内的企业及用户提供用电节能服

务的《框架合作协议》，2016年 4月 14日，公司与中恒普瑞就共同实施储能容

量为 68.64MWh的电力储能应用电站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该项目”）签订

了《电力储能电站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项目合作协议》”）。 

该项目是继公司前期签署的一系列商用储能项目后的又一重大商用化储能

电站项目，实现了规模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公司储能商用化项目的加速落地。

公司采用“投资+运营”商用化新模式的电站累计规模达百 MWh，这些项目建

成后，将在未来十年内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并对公司盈利持续产生积极影

响。 

 

二、合作方介绍 

合作方名称：苏州中恒普瑞能源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所在地：苏州工业园区东长2.5产业园G2幢19-20楼 

注册资本：1666.67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8年2月27日 

经营范围：能源互联网领域内的技术研发：受托管理用户变电站的运行管理

及维护；用电设备智能化管理服务；工业设备维护管理；用电综合管理咨询服务；



智能化软件系统开发和应用；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承接建筑智能化工程、消防工

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销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电线电缆、

机电设备、电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力设施承修类五级、承试类五级（限

变电、电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项目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该批储能电站总功率为8.58MW，总容量为68.64MWh，储能电量度数预期为

205.92 万度/月。 

（一）合作项目的实施 

1、甲乙双方将共同组成项目部，推进项目实施，甲方负责协调与用户及监

理的关系。 

2、乙方负责提供该项目所需的储能电站设备并享有储能电站设备的所有权。

在项目施工完成后，该项目由甲方负责日常管理和维护，甲方在本协议的有效期

限内享有储能电站设备的使用权。 

3、该项目实施期限为十年。 

（二）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1、甲方负责该项目的运营与维护，并承担相应的运维费用。 

2、甲方负责该项目节能方案的设计、安装、调试、施工等工作。 

3、甲方有义务要求用户优先使用完储能电站的电量，积极维护并保护乙方

资产安全。当本协议期满后双方不再合作时，储能电站的电源设备归乙方所有，

由乙方拆回。 

4、乙方负责提供该项目所需的储能电站电源设备并在储能电站的安装、调

试、施工及日常运维过程中予甲方以技术支持。 

（三）项目收益的分配方式 

甲方每月将所收取标的电费的80%支付给乙方，其余20%标的电费为甲方所得

（含运维及相关费用）。同时，甲方将本项目申请所得的政府相关补贴（包含供

电公司补贴）的80%支付给乙方。甲乙双方因利益分配产生的相关税费，由双方

自行承担。 

（四）协议的生效与终止、违约责任 



（1）协议的生效：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协议的终止：本协议的期限届满；用户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无故终止

使用储能电站的电量或用户由于各种原因企业关停、搬迁时，乙方单方终止本协

议；甲方连续三个月不能向乙方足额支付电费收益或收益未达预期，乙方单方终

止本协议。  

（3）违约责任：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如用户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无故

终止使用储能电站的电量或用户由于各种原因企业关停、搬迁时，甲方有义务向

用户收取违约赔偿金，同时将所取得的违约赔偿金的相应部分支付给乙方。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自2016年起，公司“投资+运营”的储能系统商用化模式进入加速拓展期。

目前，新能源储能的重要性已形成全球共识，储能系统是构筑能源互联网的重要

环节，是未来能源互联网的重要入口。南都电源在行业内率先掌握储能系统技术，

基于国际领先的铅炭电池技术，使储能度电成本已下降至满足商用需求，在此基

础上，大幅推进储能商业化应用。 

本项目是继前期签署的一系列商用储能项目后的又一重大商用化储能电站

项目，项目总容量为68.64MWh，实现了规模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公司储能商用

化项目的加速落地。 

2016年起至今，公司采用该“投资+运营”商用化新模式的电站累计规模已

达百MWh。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在未来十年内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并对公

司盈利持续产生积极影响。 

储能产业作为能源互联网的基础与核心，得到了国家及行业的高度重视。我

国政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该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发展。我国十三五规划已将

储能与分布式能源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推

动电储能参与“三北”地区调峰辅助服务工作的通知》，鼓励分布式电储能参与

调峰辅助工作；国家发改委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

提出可再生能源发电保障性收购及优先调度等；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在能源领

域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合作模式的通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能源领域项目建设，

该类政策将为公司在储能领域带来重大发展机遇。随着储能系统技术的不断成熟

与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储能应用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六、相关审议程序 

1、本协议不涉及具体的交易标的和金额，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七、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对该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 

 

九、备查文件  

1、《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中恒普瑞能源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电力储能电站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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